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淺介智慧財產案件審理法 

謝智硯 律師 

攸關國內智慧財產案件審理「三合一」的「智慧財產案件審理法草案」，於今年一月

九日在立法院第 6 屆第 4 會期第 15 次會議，經立法院三讀通過，全部條文計 39 條。為

我國智慧財產法院的推動，又向前邁進一大步。不過，另一個重要的配套措施即智財法

院的組織法仍未通過，將是一大缺憾。本文僅簡介剛通過之智慧財產案件審理法（下稱

案件審理法）之相關重點供大眾知悉。 

一、審理案件範圍： 
案件審理法案第七條、第二十三條及第三十一條明訂智慧財產民、刑事及行政訴訟

案件範圍，就民事訴訟而言，包括專利法、商標法、著作權法、光碟管理條例、營業秘

密法、積體電路電路布局保護法、植物品種及種苗法、公平交易法等所保護之智慧財產

權益所產生之民事訴訟事件，此之民事訴訟概念係採廣義之看法，換言之，其內容包括

保全證據及保全程序在內。 

就涉及刑事責任的智慧財產權案件而言，原則上行為人若違反有關刑法仿冒商標商

號等罪（即刑法二百五十三條至二百五十五條）、洩漏工商秘密罪（即刑法第三百十七條、

第三百十八條之罪）或違反商標法、著作權法或公平交易法有關商標標示、表徵及不正

當方法獲取他人營業秘密之罰責（即公平交易法第二十條第一項及第十九條第五款）之

第一審管轄權仍為各地方應管轄之地方法院為之，惟若不服上開法院之通常、簡式審判

或協商程序所為之第一審裁判而上訴或抗告時，除少年刑事案件外，則屬智慧財產法院

之管轄。另就上開案件有刑事訴訟法第七條第一款所定相牽連關係之他刑事案件時，除

他刑事案件係較重之罪，且案情複雜，智慧財產法院得裁定合併移送高等法院裁判。 

次就行政訴訟而言，智慧財產法院除依其他法律規定智慧財產法院管轄之行政訴訟

事件外，有關前述之民事訴訟事件所生之第一審行政訴訟事件及強制執行事件亦有管轄

權。 

二、與現行民事訴訟不同之處： 

按案件審理法第一條規定：「智慧財產案件依本法之規定，本法未規定，分別依民事、

刑事或行政訴訟程序應適用之法律。」，準此，案件審理法為一程序性之規定，其性質為

程序法，且案件審理法為程序法之特別法，故關於智慧財產權之案件，均應注意本法規

定與民事訴訟法不同之處，免有掛一漏萬之虞。 

（一）設置技術審查官，協助法官進行案件之審理： 

按案件審理法第四條：「法院得命技術審查官執行下列職務：一、為使訴訟關係明確，

就事實上及法律上之事項，基於專業知識對當事人為說明或發問。二、對證人或鑑定人



為直接發問。三、就本案向法官為意見之陳述。四、於證據保全時協助調查證據。」，準

此，法院就其審理之智慧財產案件就有關專業知識等事項得命技術審查官協助，且技術

審查官就本案向法官所為之言詞或書面陳述，性質上屬諮詢之意見，如欲採為裁判之基

礎，應依案件審理法第八條第一項規定，予當事人有辯論之機會。 

（二）引進秘密保持命令制度，明定法院就智慧財產案件，得依聲請核發秘密保持命令，

並對違反者，處以刑事制裁： 

按我國現行法中，對於訴訟中涉及當事人或第三人營業秘密之保護，有民事訴訟法

第一百九十五條之一、第二百四十二條第三項、第三百四十四條第二項、第三百四十八

條及營業秘密法第十四條第二項等，依上開規定，法院得為不公開審判、不予准許或限

制訴訟資料閱覽，惟有關智慧財產之訴訟，其最需為保密之對象常即為競爭同業之他造

當事人，此時固得依上開規定不予准許或限制其閱覽或開示，但他造當事人之權利亦同

受法律之保障，不宜僅因訴訟資料屬於當事人或第三人之營業秘密，即妨礙他造當事人

之辯論。為兼顧上開互有衝突之利益，故於案件審理法第十二條明定當事人可以為秘密

保持命令之聲請。 

又依案件審理法第二條規定，所謂秘密保持所欲保持者為營業秘密法第二條所稱之

營業秘密，並不及於其他之秘密，故當事人聲請時，應證明該秘密為營業秘密之事實及

理由，且一經法院准許，其效力自法院裁定送達之日起及於他造當事人及代理人等應受

秘密保持命令之人（參案件審理法第十二條及第十三條）。 

另對於曾發秘密保持命令訴訟之當事人或第三人受通知之日起十四日不得將卷內文

書交付閱覽、抄錄、攝影，若違反應受秘密保持命令之人，依案件審理法第三十五條規

定，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新臺幣十萬元以下罰金，另法人負責人、法

人或自然人之代理人違反時，除處罰行為人外，對該法人或自然人亦科以罰金，又違反

秘密保持命令罪雖係違反法院所發命令，惟其所保護者，仍屬營業秘密持有人之個人法

益，因此其刑事訴追之開啟，仍宜尊重營業秘密持有人之意思，爰明定須告訴乃論之罪。 

（三）排除智慧財產法律有關停止訴訟程序之規定： 

由於相關智慧財產法律（如行政訴訟法第十二條、專利法第九十條第一項、第一百

零八條、第一百二十九條第一項、商標法第四十九條、第五十六條、第八十條、植物品

種及種苗法第四十二條、民事訴訟法第一百八十二條第二項，均有關於停止訴訟程序之

規定。因此，有關智慧財產之民事訴訟中，被告主張智慧財產權不存在，而提起行政爭

訟時，或有第三人對智慧財產權之有效性提出評定、舉發及行政爭訟時，民事訴訟如依

首揭規定停止審判，其權利之有效性與權利之侵害事實無法於同一訴訟程序一次解決。

當事人每以此拖延民事訴訟程序，致智慧財產權人無法獲得即時的保障。次按智慧財產

權原屬私權，其權利有效性之爭點，自係私權之爭執，由民事法院於民事訴訟程序中予

以判斷，在理論上即無不當。尤以智慧財產法院之民事法官，已具備判斷智慧財產權有

效性之專業能力，則就其終結訴訟所必須認定之權利有效性爭點，自無另行等待行政爭

訟結果之必要。故案件審理法第十六條明定，法院不得停止訴訟程序，應自為判斷當事

人之主張有無理由。 

另由於智慧財產專責機關為智慧財產註冊審核之主管機關，智慧財產訴訟之結果，



與智慧財產專責機關之職權有關，自宜使其得適時就智慧財產之訴訟表示專業上意見，

故明定法院認有必要時得命其參加訴訟。智慧財產專責機關參加訴訟後，就當事人所主

張智慧財產權有效性之爭點，在與當事人之訴訟行為不牴觸之範圍內，應許其得提出攻

擊防禦方法。惟關於智慧財產權之民事訴訟，究屬私權爭執，且基於辯論主義，其認定

常受當事人訴訟行為之限制，因此，法院就此等民事訴訟之判斷，自不宜發生訴訟參加

之拘束力，且智慧財產專責機關亦無承當訴訟之必要，則民事訴訟法第六十三條第一項

前段、第六十四條規定自不在準用之列（參案件審理法第十七條）。 

（四）保全證據之強化： 

法院於起訴前或起訴後實施保全證據時，得命技術審查官到場執行職務，若相對人

無正當理由拒絕時，法院得以強制力排除之，必要時並得請警察機關協助，另若所保全

之證據有產生營業秘密之虞時，則相對人或第三人亦得聲請法院准予限制閱覽，聲請之

程序、效力等準用秘密保持命令（參案件審理法第十八條）。 

（五）明定定暫時狀態處分之要件： 

由於智慧財產權訴訟之保全程序，其保全之方法及擔保之酌定，常需高度之智慧財

產專業知識，故案件審理法第二十二條第一項規定，統一由智慧財產法院為之。加以智

慧財產民事事件，實務上權利人常就禁止被疑侵害者繼續製造、販賣及銷售等行為，聲

請定暫時狀態處分。而智慧財產權之產品，尤其是半導體等高科技產業，其產品於市場

上之替換週期甚為短暫，商機稍縱即逝，一旦經法院命停止繼續製造、販賣等行為，常

不待本案判決確定，產品已面臨淘汰，致廠商被迫退出市場之不利結果，影響至為重大，

其造成之損害亦難預計。因此，同條第二項規定聲請人應就爭執之法律關係為防止發生

重大損害或避免急迫之危險，及如不准許定暫時狀態之處分，其所受損害將難以回復，

而有保全必要之事實，提出得即時調查之證據釋明之。且就定暫時狀態處分之請求原因，

如未為充分釋明，亦不應遽准供擔保以補釋明之不足，爰明定法院應逕駁回其聲請。又

前開所稱為防止發生重大之損害或避免急迫之危險，而有保全必要之事實，法院應審酌

聲請人將來勝訴可能性，包括權利有效性及權利被侵害之事實，法院若否准定暫時狀態

之處分，聲請人是否受到無可彌補之損害，其造成聲請人之困境是否大於相對人，以及

對公眾利益（例如醫藥安全或環境問題）造成如何之影響等等予以判斷。 

另案件審查規定聲請人就其定暫時狀態之處分之請求原因縱經釋明完足，惟其既非

終局確定本案請求權存在，法院自仍得命聲請人供相當擔保，以備日後訴訟結果聲請人

受不利判決確定時，相對人就其損害求償之確保。且為保障相對人之權益，法院為定暫

時狀態之處分前，應使兩造當事人有陳述之機會，除聲請人主張有不能於處分前通知相

對人陳述之特殊情事，並提出確實之證據，經智慧財產法院認為適當者，始得不通知相

對人陳述，而逕行裁定。 

三、其他特殊規定： 
（一）除第三審法院外，法院審理侵害智慧財產權刑事附帶民事訴訟案件，應自為裁判

並與刑事案件同時裁判： 

按案件審理法第二十七條規定，刑事案件之附帶民事訴訟除案情複雜，非長時間審



查不能終結者外，原則上應自為審判，其同法第二十九條更進一步規定，若刑事案件行

簡易程序時，則其附帶民事訴訟應與刑事裁判同時審判，至多不得較刑事審判晚六十日

內審判。 

（二）已繫屬案件之處理： 

按案件審理法第三十七條規定，於本法施行前，已繫屬於各級法院者，其以後之訴

訟程序，應依案件審理法之規定行之，但本法施行前已進行之訴訟程序並不受影響，而

其管轄權則依訴訟程序而定，若地方法院已為之裁判，但卷宗尚未送上訴或抗告法院時，

應送智慧財產第二審法院，除此之外，仍受原審法院管轄。 

四、結論： 
智慧財產案件審理法之通過，能改善我國智慧財產現行訴訟程序，發揮權利有效救

濟的機能及使智慧財產紛爭，得以獲得迅速有效的解決，但由於智財法院的組織法還待

朝野協商，立院院長王金平裁示，將待該案完成三讀後，再一併建請陳總統公布實施，

故期盼「智慧財產法院組織法草案」亦能於近日內完成立法程序，以建構我國完備的智

慧財產事件訴訟制度。 

 


